
 

一百十一年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績優單位及人員

選拔表揚計畫 

一、 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維護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權益，建構

友善就業環境，引導事業單位進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肯定從事促

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事項之事業單位及相關人員，致力提供服

務，進而提升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勞動參與及穩定就業之貢獻，特依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四十條及「促進中高齡者及高

齡者就業獎勵辦法」規定訂定本計畫。 

二、 本計畫表揚獎項為績優單位獎及績優人員獎，參選資格如下： 

（一） 績優單位獎： 

1. 參選對象：依法登記或取得設立許可之民營事業單位、機構、

非營利組織及民間團體。 

2. 參選條件： 

(1) 積極進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並促進其穩定就業，有具體

實績及成效。 

(2) 依法登記或取得設立許可滿三年且營運中。 

(3) 依法繳交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提撥勞工退休準

備金及提繳勞工退休金。 

(4)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與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已足

額進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或繳納差額補助費與代金。 

(5) 報名截止日前二年內、審查期間及獲獎後二年內未有附件

一所列重大違反相關勞動法令情事。 

（二） 績優人員獎： 

1. 參選對象：從事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事項之相關人員，

但不包括政府機關（構）與公營事業單位及其從業人員。 

2. 參選條件： 

(1) 從事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事項相關工作滿三年且有

具體實績及成效。 

(2) 有具體事蹟，並經推動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之相關

單位或人員推薦之現職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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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對象於一百零九年及一百十年已獲「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

就業績優獎」或「世代合作績優單位獎」之單位，不予評比及獎勵。 

三、 本計畫所稱民營事業單位、機構、非營利組織及民間團體，依組織

規模分列如下： 

（一） 中小企業類：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且合於中小企業

認定標準之企業。 

（二） 大型企業類：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且非屬中小企業

之企業。 

（三） 中小型機構、非營利組織或團體類：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一百

人之中小型機構、非營利組織或團體；基層診所或地區醫院。 

（四） 大型機構、非營利組織或團體類：經常僱用員工數滿一百人之

大型機構、非營利組織或團體；區域醫院或醫學中心。 

四、 本計畫獎項之名額及獎勵內容如下： 

（一） 績優單位獎：依第三點類別各取三名，計十二名，各頒發獎座

一座或獎牌一面及新臺幣十五萬元獎金。 

（二） 績優人員獎：計三名，各頒發獎座一座或獎牌一面及新臺幣七

萬元獎金。 

前項所定獎項名額由評選小組分配之，並得視參選狀況調整或從

缺。 

第一項第一款獲獎者得申請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之產業推升

型訓練計畫。 

五、 參選者應檢附下列文件、資料於本部公告參選期間內送達本部指定

之受理單位，逾期視同放棄參選，並經提出參選後不予退還： 

（一） 基本資料表。（附表一） 

（二） 協助中高齡者及高齡者措施及優良實績或事蹟說明表（附表二）

及佐證資料。 

（三） 參選承諾書。（附表三） 

（四） 推薦參選表。（附表四） 

（五） 參選單位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 

（六） 參選單位最近二年繳交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提撥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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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退休準備金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之證明文件影本。 

參選績優單位獎者，免附前項第四款之文件；參選績優人員獎

者，免附前項第五款及第六款之文件。 

應備資料不齊且未於本部通知之期限內完成補件者，視同未申

請。 

六、 本計畫評選項目如下： 

（一） 建立及推動友善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機制。 

（二） 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職場穩定就業措施。 

（三） 結合單位組織特性，辦理中高齡及高齡人力發展之前瞻性或創

意性措施。 

（四） 執行前三款所定項目具有成效及影響力。 

（五） 其他足為楷模之事蹟。 

前項評分標準及權重，由評選小組會議討論並經本署核定。 

七、 本計畫之評選分資格審查、初選、複選及決選四階段： 

（一） 資格審查：由本部辦理，符合資格者，提請評選小組進行初選。 

（二） 初選：由評選委員針對參選者檢附之書面資料，依評選標準進

行評選。 

（三） 複選，依下列程序辦理： 

1. 實地審查：入圍績優單位獎之參選者，由本部安排評選委員至

入圍單位所在職場，依評選項目進行實地審查。 

2. 訪談會議：入圍績優人員獎之參選者，由本部安排評選委員召

開會議，由入圍者或其推薦人代表報告優良事蹟，依評選標準

進行審查。 

（四） 決選會議：依據實地審查及訪談會議結果，決議獲獎結果。 

（五） 入圍複選名單及獲獎結果於評選結束後，公布於本部勞動力發

展署網站。 

八、 為辦理前點評選作業，由本部成立評選小組，指派適當人員擔任召

集人，並設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九人，委員組成如下： 

（一） 專家學者代表五人至八人。 

（二） 人力資源主管代表、非營利團體代表五人至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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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部代表一人至三人。 

評選小組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評選小組委員任務為出席並參與初選、複選及決選會議，提交

評選意見及評分；並得出席本部公開表揚活動。 

九、 參選者於報名截止日前二年內、審查期間及獲獎後二年內，有下列

各款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其參選或獲獎資

格，並應限期命其返還已頒發之獎金： 

（一） 提報偽造、變造、不實或失效資料。 

（二） 有附件一所列重大違反相關勞動法令情事。 

十、 獲獎者配合事項如下： 

（一） 本部辦理推廣宣導、經驗分享會或研討會得邀請獲獎者分享優

良事蹟，另得徵求獲獎者之同意後，辦理單位參訪，以擴散標

竿經驗。 

（二） 本部得運用獲獎者參選之相關資料進行宣導行銷。 

（三） 獲獎者得參加本部辦理與本項業務相關之國內外交流活動。 

（四） 得獎者獲獎後應於公司官網或相關社群媒體公告獲獎文字訊息

與照片，同步彰顯獲獎榮耀。 

十一、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部就業安定基金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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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違反重大勞動法令判定基準： 

一、 相關勞動法令定義：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就業服務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法。 

二、 報名截止日前二年內、審查期間及獲獎後二年內，違反下列事

項： 

（一） 曾因違反相關勞動法令等被處罰鍰達 3 次以上或被處最高

罰鍰處分者。 

（二） 曾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受主管機關處部分或全部停工

處分者。 

（三） 曾因勞工勞保及健保欠繳保費、高薪低報、低薪高報等，

致違反勞工保險及健康保險法規，被處罰鍰達 3 次以上或

被處最高罰鍰處分者。 

（四） 曾發生下列職業災害者： 

1、 發生死亡災害。 

2、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3 人以上。 

3、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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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之 1 

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績優單位獎基本資料表 

 

參選類別：□中小企業類   □大型企業類 

      □中小型機構、非營利組織或團體類（經常僱用員工未滿 100 人、基層診所、地區醫院） 

□大型機構、非營利組織或團體類（經常僱用員工滿 100 人、區域醫院、醫學中心） 

行業別：□農林漁牧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製造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       □營造工程業 □批發及零售業 

    □運輸及倉儲業 □住宿及餐飲業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金融及保險業 □不動產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支援服務業   □教育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藝術、娛樂、休閒服務業        □其他服務業 

一、參選單位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中文  

英文  

單位地址  

單位電話  傳真  

目前員工人數          人 統一編號  

主要產品/服務 

項 目 

 

僱用員工基本

資料 

近 2 年投保員工總

人數（以參選報名

截止日前 2 年計） 

年度 109 110 

員工總人數   

44 歲以下人數   

45-64 歲人數    

65 歲以上人數   

各年度以 1 月至 12 月平均投保員工保險人數計。 

近 2 年新進用員工

人數 

年度 109 110 

新進員工總人數   

新進 45-64 歲員工人數   

新進 65 歲以上員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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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 年退出員工人

數 

年度 109 110 

退出員工總人數   

退出 45-64 歲員工人數   

退出 65 歲以上員工人數   

退出係指辭職、解僱、退休及其他退出原因等。 

近 2 年非主管職員

工數 

年度 109 110 

非主管職員工總人數   

非主管職 45-64 歲員工人數   

非主管職 65 歲以上員工人數   

近 2 年員工參與教

育訓練人數 

年度 109 110 

員工參與教育訓練總人數   

45-64 歲員工參與教育訓練人數   

65 歲以上員工參與教育訓練人數   

檢附證明 

或資料 

1、 協助中高齡者及高齡者措施及優良實績或事蹟說明表及佐證資料。 

2、 參選承諾書。 

3、 單位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 

4、 參選單位最近二年繳交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參選單位負責人資料 

負責人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三、參選單位聯絡人資料 

聯絡人姓名  部門／職稱  

聯絡 

資料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手機號碼  

單位印信欄位 負責人簽章欄位 

 

 

日期：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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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之 2 

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績優人員獎基本資料表 

一、參選者基本資料 

中 文 姓 名  聯絡電話  

英 文 姓 名  傳 真  

地 址  

電 子 郵 件  

二、參選者學經歷資料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最 高 學 歷  民國    年 □畢業 □肄業 

主 要 經 歷 

服 務 單 位 擔  任  職  務 任  職  期  間 

   

   

   

現      職 

從事行業別 

□農林漁牧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製造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     □營造工程業 □批發及零售業 

□運輸及倉儲業 □住宿及餐飲業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金融及保險業 □不動產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支援服務業   □教育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藝術、娛樂、休閒服務業     □其他服務業 

檢 附 證 明 

或 資 料 

1、 協助中高齡者及高齡者措施及優良實績或事蹟說明表及佐證資料。 

2、 參選承諾書。 

3、 推薦參選表。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參選者簽章欄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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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中高齡者及高齡者措施及優良實績或事蹟說明表 

 

壹、運用措施、設施設備及優良實績或事蹟說明 

一、運用措施、設施設備及優良實績或事蹟之特殊表現等內容 

 

 

 

 

二、影響說明 

 

 

 

 

三、其他佐證說明 

 

 

 

 

貳、特殊表現案例說明 

【請舉 1-2 例特殊表現，以案例方式具體說明，並得增加照片或圖示說明】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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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單位獎  □績優人員獎│參選承諾書 

  企業／機構／團體／本人 參加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績優單

位及人員選拔表揚計畫，對於下列事項均已確實知悉並同意遵守，特此

承諾： 

一、 同意本活動參選辦法及各項公告、規則與評選結果。 

二、 所有繳交之參選文件均屬實，且無提報偽造、變造、不實或失效資

料。 

三、 報名截止日前二年內、審查期間及獲獎後二年內無提報偽造、變造、

不實或失效資料，且未違反相關勞動法令，情節重大之情事。 

四、 同意主辦機關對於參選者所提供之資料，無論得獎與否概不退件。 

五、 同意主辦機關擁有所有參選之照片、設計圖、說明文字、錄影等相

關資料之使用權，並有權以任何形式重製、公開展示、編輯、利用

或散布，以利推廣宣傳相關活動。 

六、 同意於獲獎後配合參加主辦機關各項廣宣活動，並於企業／機構／

團體／本人 官方網站或相關社群媒體披露獲獎文字訊息與照片。 

  如經發現有違反參選條件相關之情事發生，企業／機構／團體／本

人基於未真實自我揭露之狀況下，同意主辦單位撤銷或廢止參選或獲獎

資格，亦將無條件返還獎金，並負擔因此所致之一切法律責任及賠償責

任。 

   

此致 

             勞動部 

 

參選者簽名及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報名單位繳交之報名資料僅使用於本獎項選拔表揚作業之特定目的，並

於本次活動結束後進行銷毀。 

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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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人員獎│推薦參選表 

一、被推薦者基本資料 

被推薦者姓名  服 務 單 位  

二、對被推薦者之推薦理由 

 

三、推薦單位（或推薦人）資料 

單 位 名 稱 ／ 

姓 名 
 

地 址  

聯 絡 人 姓 名  職 稱  

聯 絡 資 料 
電話／手機   傳 真  

電 子 郵 件  

推薦單位印信欄位（或推薦人簽章） 

註：被推薦者之被推薦條件，請參考本計畫規定；欄位不敷使用時，請另行以附件彙整提送。

   
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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